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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 

壹、整體少年兒童犯罪狀況 

一、全年犯罪人數（表 1，圖 1） 

96 年各少年法院（庭）審理終結而裁判確定觸法之少年與兒童

人數(以下簡稱「少年兒童犯罪總人數」或分別簡稱「犯罪少年」或

「犯罪兒童」)合計為 9,072 人，其中刑事案件有 431 人 (占全體少

年兒童犯罪人數的 4.75％，下同)，保護事件有 8,641 人（占 95.25％），

至於虞犯少年兒童則有 857 人。由於少年兒童仍屬身心發展未臻成

熟的階段，少年事件之處理秉持「以保護代替管訓，以教養代替處

罰」的精神，兼以各界重視犯罪預防工作，已使近年來少年兒童觸

法人數逐年減少。 

二、10 年來犯罪概況（表 1） 

比較近 10 年（87 年至 96 年）來少年兒童犯罪總人數之變化，

少年兒童犯罪總人數（不含虞犯）自 87 年（19,479 人）以後逐年減

少，93 年減至萬人以下；96 年人數為 9,072 人，為近 10 年來之最少。 
若以 87 年少年兒童犯罪人數為基準，表 1 資料顯示，犯罪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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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7 年以後逐年下降，而刑事案件人數至 95 年為近 10 年最低，指

數亦為 33；96 年刑事案件人數則略為上升，指數為 42，犯罪指數為

自 93 年來新高。另保護事件人數指數下降幅度較小，自 94 年來近

三年指數約略相當，顯示少年兒童犯罪狀況呈現平穩狀況，其中 96
年保護事件人數為近 10 年新低。另虞犯少年兒童人數為 857 人，為

近五年最低。綜上可知，近來犯罪少年兒童雖呈減少趨勢，惟刑事

案件數略有增加，仍應持續注意。 

三、犯罪人口率（表 2） 

比較犯罪少年兒童占整體少年及兒童年齡層人口之比率，近 10
年來兒童犯罪人口率，每萬人約在 0.57 人至 1.12 人之間，其中以 87
年的每萬人 1.12 人為最高，92 年的每萬人 0.57 人為最低；少年犯罪

人口率，每萬人約在 39.23 人至 87.72 人之間，其中 94 年的每萬人

39.23 人，為近 10 年來最低。而 96 年少年兒童整體犯罪人口率為每

萬人 18.14 人，係近四年最高，惟 96 年少年兒童整體犯罪人數為近

10 年最低，探究其犯罪人口率上升原因，應為近年來少子化因素的

影響，96 年整體少年兒童人口數仍持續下降，為近 10 年最低。 

四、再犯率 

96 年度少年兒童犯罪之再犯率，由於司法院統計處表示，各地

方法院少年再犯時間認定不一，且地方法院少年調查官填報個案調

查資料因無法跨轄區查核，故再犯認定錯誤比率偏高，鑑此自 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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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各地方法院少年調查官已暫停填報少年兒童犯罪再犯統計，將對

於再犯定義明確界定後，再行提供。故本年度亦暫停提供本章節之

數據資料，俟司法院少年及家事廰統一少年兒童再犯定義後再行提

供。 

五、主要犯罪類型（表 3） 

(一)竊盜罪 

近 10 年來少年兒童犯罪均以犯竊盜罪人數為最多，而且大多占

各年少年兒童犯罪總人數比例 4 成以上，惟人數及所占比例有逐年

下降的趨勢，95 年所占比例首次跌破 4 成，本年度更為下降，探究

原因應與少年兒童犯罪類型多樣化的傾向有關。96 年竊盜罪少年兒

童犯罪人數有 3,389 人，占 37.36％，較 95 年的 3,594 人，減少 205
人，減幅 5.70％，犯罪人數及所占比例均為近 10 年新低。 

(二)暴力犯罪 

暴力犯罪部分，傷害罪犯罪類型於近年來占全體少年兒童犯罪

人數的比率均呈逐年增加之趨勢，且犯罪人數與所占比例均高居暴

力犯罪首位，其中以 95 年的 1,807 人(占 19.94％)為近 10 年最高，

惟本(96)年則較為趨緩，犯罪人數 1,796 人(占 19.80％)，首見降低。

此外，妨害性自主罪犯罪人數，自 93 年以來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

96 年度犯罪人數 554 人，則為近 10 年最高；另自 92 年以來其犯罪

人數已超越強盜搶奪盜匪罪之犯罪人數，居暴力犯罪類型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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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類型的變化 

若與 95 年之犯罪類型比較，發現 96 年主要犯罪類型人數，屬

暴力犯罪之恐嚇取財罪、妨害性自主罪與毒品犯罪等犯罪人數均有

增加，其中毒品犯罪增加幅度約為三成(28.81%)，最為明顯，顯示青

少年毒品問題實需各界加以正視。而竊盜罪、殺人罪、傷害罪及擄

人勒贖罪等犯罪人數則是減少，其中以竊盜罪減少人數最多(205
人)，殺人罪降低幅度最大(占 7.65％)。另外其他未包括於主要犯罪

類型之犯罪種類人數所占比例約為二成五，為自 94 年以來持續成

長，顯示少年兒童犯罪態樣及手法仍具多樣化及複雜化。 

六、個人特徵 

(一)性別（表 4，圖 2） 

近 10 年在少年兒童犯罪的統計上，女性犯罪人數迭有增減，其

中以 91 年的 2,647 人最多，所占比例亦最高(占 19.15％)，92 年後有

逐年下降趨勢，96 年女性犯罪人數為 1,268 人，所占比例為 14.00％，

則為近 10 年來最低。男性犯罪人數占整體犯罪比例上，近 10 年均

維持 8 成以上，以 91 年 80.85％為最低點，往後逐年升高，96 年犯

罪人數為 7,790 人(占 86.00％)，為自 90 年以來所占比例最高。犯罪

指數方面，以 87 年為基準，女性犯罪指數迭有增減，以 91 年的 124
最高，96 年的 59 最低；而男性犯罪指數則逐年下降，以 94 年的 44
最低，而 96 年則為 45，仍應加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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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齡（表 5） 

各年齡層之少年兒童犯罪之比例，自 87 年以來漸趨集中於 14
歲至 18 歲未滿之四組年齡層，約占全部 8 成至 9 成之間； 89 年以

後，以 17 歲至未滿 18 歲年齡層之人數最多，所占比例則界於 19.89
％至 30.86％之間。此外 13 歲至 14 歲年齡層人數比例則從 89 年後

下降至一成以內，顯示近年來少年兒童犯罪人數有朝較高年齡層集

中的趨勢。另外 12 歲未滿之年齡層人數所占比例互有增減，近 10
年來均約為 2％左右。 

(三)教育程度（表 6，表 7） 

歷年犯罪少年兒童之教育程度均以國中肄業（包括離校及在校）

所占比例為最高，占全部犯罪少年兒童比率在 41.16％－57.15％之

間，自 89 年以來，其比例降至五成以下，且逐年下降。而隨著較高

年齡層少年犯罪比例的增加，使高中（職）肄業（包括離校及在校）

教育程度之犯罪少年的比例從 87 年的 25.31％至 96 年創下新高的

38.81％。此外所占犯罪人數比例約 5 成以上之在學學生(國小、國中、

高中、大專肄業/在校)，96 年所占比例為近 10 年最高(占 56.96％)，
顯示落實校園法治教育及犯罪預防宣導之重要性。 

(四)中輟學生之犯罪概況（表 8，表 9） 

由於學業中輟可能是犯罪發生之初端，根據犯罪學社會控制理

論，當個人與社會連接之社會鍵(social bond)產生破裂或削弱時，即

可能產生偏差行為。鑑此近年來各相關機關不斷加強中輟學生之復

學及輔導，因此，近 10 年來中輟學生之犯罪人數占全體犯罪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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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率有逐年下降的趨勢，89 年以前各年所占比率均在 20％以上，

89 年至 92 年所占比率為 15％以上，至 93 年比率降為 15％以下，96
年更降至 10％以下，中輟學生犯罪人數 851 人，占 9.40％，為 10
年來最低。 

中輟學生占非在學學生犯罪人數的比例也逐年下降，自 87 年之

50.28％，下降為 96 年之 21.83％，顯示中輟學生犯罪情況已有所改

善，代表跨部會合作推動之「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方案」

已發揮正面績效。 

(五)在學與非在學學生犯罪類型比較（表 10） 

比較 96 年在學少年兒童與非在學少年兒童的犯罪類型，資料顯

示，竊盜罪及傷害罪均為兩類少年兒童犯罪人數及所占比例較多的

類型。而在學少年兒童犯罪人數比例除恐嚇取財、妨害性自主及贓

罪犯罪類型較非在學少年兒童犯罪人數比例高外，餘犯罪類型比例

均較非在學少年兒童犯罪人數比例低。另外非在學少年兒童犯罪人

數比例中，以強盜、搶奪、盜匪罪暨毒品犯罪明顯高於整體少年兒

童犯罪類型比例，則仍需持續觀察。 
另一值得注意為在學少年兒童觸犯暴力犯罪類型，如妨害性自

主罪、傷害罪及恐嚇取財罪等人數比例均與非在學少年兒童相當或

略高，顯示校園中仍潛伏暴力因子，有關單位應持續強化校園安全，

避免暴力入侵校園，並加強高關懷學生輔導工作，以達犯罪預防之

效。 

(六)就業狀況（表 11，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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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犯罪少年兒童就業情形，52.14％仍屬於在校學生，其次

15.09％屬輟學未就業者，12.91％屬無業者，15.05％屬有就業者；而

就業者中其就業場所以在工廠工作者最多，占 27.29％，其次為在不

定場所打工、餐飲(含速食店)或公司行號工作者。惟男性與女性之主

要就業場所有所不同，男性主要就業場所依序為工廠，占 28.89％、

不定場所打工，占 27.74％、餐飲(含速食店)，占 20.16％；女性則依

序為餐飲(含速食店)，占 33.78％、商店，占 27.03％、公司行號，占

14.86％。 

七、犯罪原因（表 13 至表 19） 

根據各少年法院（庭）少年事件個案調查報告之資料統計顯示，

少年兒童犯罪原因分為「生理因素」、「心理因素」、「家庭因素」、「社

會因素」、「學校因素」及「其他因素」等因素。 
近年來少年兒童犯罪原因，以因「心理因素」而犯罪者人數最

多，比例呈逐年增加的趨勢，而「家庭因素」及「社會因素」犯罪

者人數次之，且比例呈逐年減少的趨勢，尤其家庭因素部份人數自

87 年之 11,087 人，所占比例 57.02％，降至 95 年的 1,399 人，15.43
％最為明顯，而 96 年略有回升，惟「社會因素」自 95 年起已經超

越「家庭因素」，成為少年兒童犯罪原因之第二位，可見社會急速變

遷，各種不良資訊氾濫，亦對少年兒童產生重要影響，這也是值得

我們要持續重視的。另外屬於「其他因素」的犯罪原因雖所占比例

逐年下降，約占五分之一強，顯示少年兒童犯罪原因多元且複雜。 
96 年因「家庭因素」而犯罪者，以「管教不當」及「破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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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原因，約合計占 82.33％；因「社會因素」而犯罪者，以「交

友不慎」為主要原因，約占 91.24％；因「心理因素」而犯罪者，以

「自制力不足」為主要原因，約占 89.01％；因「生理因素」而犯罪

者，以「性衝動」為主要原因，約占 69.03％；因「學校因素」而犯

罪者，以「適應不良」及「處理不當」為主要原因，約合計占 82.67
％；因「其他因素」而犯罪者，以「缺乏法律常識」及「好奇心驅

使」為主要原因，約合計占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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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少年犯罪 

依據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少年事件分為少年刑事

案件及少年保護事件兩類，以及依同法第 3 條規定少年有觸犯刑罰

法律之行為或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均由少年法院（庭）依少年

事件處理法處理之。 
所謂「少年」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2 條規定，係指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至於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依少年事件處理

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如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者，則亦適用少年保

護事件之規定，由少年法院（庭）處理之。 

一、犯罪人數（表 20，圖 3） 

近 10 年來少年（指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年齡層，以下同）犯

罪呈逐年減少的趨勢；惟自 94 年略有上升，95 年持續下降，為近

10 年最低。96 年少年犯罪人數有 8,854 人，則較 95 年略為增加；而

其中少年刑事案件人數由 87 年的 1,026 人減少為 96 年的 417 人，其

指數為 41，為自 93 年以來最高。而保護事件人數亦呈逐年遞減之趨

勢，96 年有 8,437 人，為近 10 年最低，其指數為 47。 

二、刑事案件犯罪類型（表 21） 

少年刑事案件之範圍，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27 條規定，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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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為少年觸犯刑罰法律且犯最輕本刑為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少年已滿 20 歲者，(三)少年

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為犯罪情節重大，參酌其品性、性格、經歷

等情狀，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以上 3 種均屬以裁定移送於有管

轄權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案件。 

(一)整體概況 

近年來少年刑事案件之犯罪類型主要為強盜搶奪盜匪罪、傷害

罪、殺人罪、毒品犯罪、妨害性自主罪及竊盜罪等，其中強盜搶奪

盜匪罪少年人數持續占各年全部少年刑事案件人數 3 分之 1 以上，

所占犯罪人數比例最高，96 年所占比例更高達 42.45％，為近 10 年

最高；竊盜罪則為上述犯罪類型中所占比例下降幅度最大者，而傷

害罪及妨害性自主罪之犯罪少年人數所占比例則至 96 年已有所下

降。 

(二)竊盜罪 

近年來刑事少年之竊盜罪人數及比率有逐年減少的現象，87 年

竊盜犯罪少年人數 117 人(占 11.40％)，至 96 年人數已降為 7 人(占
1.68％)，刑事少年僅單純觸犯竊盜罪之人數漸少，此種現象除與少

年犯亦有暴力化與多樣化之狀況有關外，亦與前揭少年兒童事件「宜

教不宜罰」精神及「刑罰最後手段性」日趨明確，而少年法庭對於

罪責較輕之單純竊盜罪，多以保護事件處理，不再以刑罰加以處罰。  

(三)強盜搶奪盜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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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暴脅迫手段奪取他人財物，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及自由之少

年強盜搶奪盜匪罪人數，96 年有 177 人(占 42.45％) ，所占比例為

近 10 年最高，較 95 年的 134 人（占 39.88％），增加 43 人，增幅達

32.09％。自 87 年以來強盜搶奪盜匪罪人數呈現波段起伏，惟所占比

例均為全年少年刑事案件人數 3 分之 1 強，均居暴力犯罪類型之首

位。 

(四)傷害罪 

近 10 年來少年傷害罪人數迭有增減，惟在整體刑事案件少年人

數減少下，所占比率有逐年增加的現象。95 年傷害罪少年人數 79
人，占 23.51％，所占比率為近 10 年最高；96 年為 73 人，占 17.51
％，比例略為下降，惟犯罪人數仍居各犯罪類型人數第二位。 

(五)妨害性自主罪 

88 年刑法修正實施，將妨害性自主罪從妨害風化罪章脫離後，

87 年至 91 年，其犯罪人數及所占比例逐年增加；91 年後犯罪人數

漸趨下降，但所占比例均約 12％左右。而 96 年有 36 人（占 8.63％），

犯罪人數及所占比例為自 91 年以來最低。  

(六)殺人罪 

殺人罪係侵害個人生命法益之重大犯罪，96 年殺人罪少年有 51
人，所占比例為 12.23％，較 95 年(26 人，占 7.74％)增加 25 人，增

幅為 96.15％，相當顯著。 
由於強盜搶奪盜匪罪、殺人罪及傷害罪等案件手段激烈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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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被害人財產及生命之重大損害，一旦發生後易受社會矚目，

也是造成國人憂心少年犯罪問題嚴重的重要因素。 

(七)毒品犯罪（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及麻醉藥品管制條例，下

同） 

自從 82 年 5 月政府向毒品宣戰，提出緝毒、拒毒及戒毒政策後，

毒品犯罪人數已逐年遞減，而毒品犯罪少年自 87 年毒品危害防制條

例公布施行後，人數呈現逐年下降，而自 90 年後迭有增減，95 年犯

罪人數雖為近五年最低(20 人，占 5.95％)，惟 96 年毒品犯罪人數回

升為 39 人，所占比例為 9.35％，較 95 年增加 19 人，增幅達 95.00
％。而由於刑事案件罪責較重，其毒品犯罪涵蓋製造、運輸、販賣

等犯罪類型，較為嚴重，顯示防制少年毒品犯罪問題仍需各單位持

續努力。 
此外近來如 k 他命、FM2 等新型成癮毒品發展迅速，除於 PUB、

舞廳等青少年聚集場所散播，更滲入校園間或利用網路來傳播販

賣，增加青少年接觸毒品的機會，由於新興毒品多屬三、四級毒品，

單純施用未以刑罰處罰，致使毒品問題潛藏黑數相當高，亦凸顯青

少年濫用三、四級新興毒品之問題仍需相關單位嚴加防範。 

(八)96 年少年刑事案件犯罪類型之特徵（表 21） 

１、96 年刑事案件少年觸犯殺人罪、強盜搶奪盜匪罪、恐嚇取

財罪、毒品犯罪、妨害自由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等罪

之犯罪人數較 95 年高，其中以妨害自由罪、殺人罪、毒品

犯罪成長幅度較為明顯，居前三名；而傷害罪、擄人勒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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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罪及偽造文書印文罪等類型犯罪人數則較 95 年

低，其中以偽造文書印文罪下降幅度較為明顯。惟 96 年的

強盜搶奪盜匪罪、殺人罪、妨害性自主罪及傷害罪等暴力犯

罪類型犯罪人數所占比例為 80.82％，顯示 96 年刑事案件少

年犯罪較具有暴力化的特徵。 
２、88 年觸犯妨害性自主罪少年人數有 22 人(占 2.50％)，其後

犯罪人數逐年增加，91 年達 62 人，為近 10 年最高；占少

年犯罪種類之比例則至 94 年達到最高點，占 14.78％，之後

略為降低。而 96 年為 36 人(占 8.63％)，所占少年犯罪種類

之比例為近 10 年最低，而鑑於社會觀念日趨開放，個人首

次性關係年齡逐年下降，且媒體、網路色情資訊流通泛濫，

預期妨害性自主罪人數仍將保持一定比例。另須注意為妨害

性自主罪自 88 年修法公布實施以後，對於妨害性自主罪已

採行公訴罪，惟為保護未滿 18 歲者，因年少懵懂，情竇初

開，而誤觸此法，故規定未滿 18 歲者觸犯刑法第 227 條與

幼男幼女性交及猥褻罪者，須告訴乃論；而此項規定對於少

年兒童觸犯妨害性自主罪犯罪人數之影響為何?值得相關單

位深入探討。 
３、由於 96 年其他犯罪類型，包括妨害自由罪、偽造文書印文

罪、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違反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違反著作權法、侵占罪、毀損罪、賭博罪、誣告罪、

違反電信法等犯罪等，所占比例仍高達 10.79％，為近 10 年

最高，犯罪人數亦為近 10 年第二位，顯示刑事案件少年犯

罪仍呈多樣化及複雜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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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事件犯罪類型（表 22） 

近年來少年保護事件之主要犯罪類型仍以竊盜罪及傷害罪為

主，惟二者人數合計占各年少年保護事件人數比例逐年降低，自

87 年 70％，降至 96 年的 58％左右。 

(一)竊盜罪 

少年保護事件之竊盜犯罪人數，近 10 年來均居各該年保護事件

少年人數之首位，近年來犯罪人數及比例有逐年下降的趨勢。自 87
年最高的 11,222 人，至 96 年竊盜罪少年保護事件人數降為 3,218 人

(占 38.14％)，首次跌破 4 成，更較 95 年的 3,407 人減少 189 人，減

幅 5.55％，犯罪人數及所占比例均為近 10 年來最低。 

(二)毒品犯罪 

自 87 年政府公布施行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依規定單純施用毒品

之少年均先送觀察勒戒，其後，若經評估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則

由少年法院（庭）為不付審理之裁定，反之則施以強制戒治處分。

因此毒品犯罪保護事件人數大幅減少，近 10 年來少年保護事件毒品

犯罪人數，以 88 年最少，為 143 人(占 0.86％)，而後迭有增減。96
年為 189 人(占 2.24％)，較 95 年增加 33 人，增幅為 21.15％。 

(三)傷害罪 

少年保護事件傷害罪之人數所占全體保護事件人數的比例，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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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年來有逐年遞增的趨勢，96 年傷害罪少年保護事件人數為 1,713
人(占 20.30％)，較 95 年減少 4 人；惟所占比例，卻為近 10 年來的

最高點。 

(四)96 年少年保護事件之特徵 

與 95 年比較各類犯罪類型所占之比例，發現 96 年保護事件少

年觸犯殺人罪、強盜搶奪盜匪罪及違反著作權法等犯罪類型下降幅

度較大，而公共危險罪、妨害自由罪、妨害性自主罪、毒品犯罪、

違反兒少性交易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等則增加幅度明顯，顯

示少年保護事件亦有朝多元化、複雜化趨勢。 

四、犯罪少年之特徵 

(一)性別（表 23，圖 4） 

依犯罪少年性別區分，96 年男性犯罪少年有 7,602 人(占 85.86
％)，女性犯罪少年有 1,252 人(占 14.14％)，顯示少年犯罪案件與成

人犯罪案件相同，仍是以男性為主體。 
而進一步分析，可發現近 10 年來犯罪少年之人數，均呈現逐年

遞減趨勢，惟 96 年略為上升。若以 87 年為基準（指數定為 100），
刑事案件男性人數，95 年人數最少(指數 34)，96 年則回升(指數 42)，，
人數 385 人，為自 93 年以來最高；而保護案件男性人數則於 94 年

最少(指數 44)，而後略為增加。女性少年之刑事案件犯罪人數互有

增減，保護事件犯罪人數至 91 年最高，後則呈逐年遞減之情形。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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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女性少年刑事案件人數為 32 人、指數為 44，均較 95 年上升；保

護事件人數為 1,220 人、指數為 60，均較 95 年下降。 
如就近 10 年的犯罪少年性別比例變化情形來看，男性少年犯所

占的比例，約在 80.79％至 89.59％之間，女性少年犯所占的比例則

在 10.41％至 19.21％之間。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少年犯罪人數從 87
年以後隨著整體少年犯罪人數的下降而逐年減少，惟女性少年犯罪

人數卻於 91 年明顯增加，成為近 10 年最高點。92 年後雖趨於減少，

但所占整體犯罪少年比例仍較 90 年之前為高。在整體少年犯罪人數

及男性少年犯罪人數逐年下降情況下，女性少年犯罪人數與比例卻

仍互有增減，顯見女性少年犯罪問題仍應持續關注其變化趨勢。 

(二)年齡（表 24） 

少年犯罪各年齡層，89 年之前，以「16 歲以上 17 歲未滿」者

最多，而近 8 年來「17 歲以上 18 歲未滿」年齡層之犯罪少年人數均

超過「16 歲以上 17 歲未滿」年齡層之人數，顯示犯罪少年年齡層有

朝較高年齡層發展的趨勢。96 年少年犯罪各年齡層之人數仍以「17
歲以上 18 歲未滿」者為最多（2,376 人，占 26.84％），其次依序為

「16 歲以上 17 歲未滿」者（2,008 人，占 22.68％），「15 歲以上 16
歲未滿」者(1,860 人，占 21.01％)，「14 歲以上 15 歲未滿」者(1,439
人，占 16.25％)；4 者合計約占整體犯罪少年保護事件人數 87％。約

略集中於「國中 2 年級至高中」階段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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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兒童保護事件 

依據刑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85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未滿 12 歲之兒童，由於其身心尚未臻成熟，

為保護其身心之健全發展，應予以適當之保護，其有觸犯刑罰法律

之行為者，由少年法院適用少年保護事件之規定處理，而不科以刑

事處分。 

一、保護事件人數（表 25） 

近 10 年來，兒童保護事件人數呈現下降的趨勢，從 87 年 397
人逐年下降，至 93 年為 199 人，係近 10 年人數最低(指數為 50)，
96 年人數較 95 年的 242 人減少 38 人，指數為 51，降幅為 15.70％。 

二、主要行為類型（表 26） 

歷年兒童保護事件有近七成以上為竊盜行為，屬較單純之行為

偏差，其餘較常見之犯罪行為包括傷害罪、公共危險罪、強盜搶奪

盜匪、妨害性自主罪及恐嚇取財罪等行為。 
96 年竊盜罪兒童有 163 人(占 79.90％)，其餘人數較多的非行包

括妨害性自主罪(14 人，占 6.86％)、傷害罪（10 人，占 4.90％）、贓

物罪（6 人，占 2.94％）、公共危險罪及強盜搶奪盜匪罪（均 3 人，

占 1.47％）。 



 — 18 —

三、性別特徵（表 27） 

96 年保護事件兒童犯罪人數有 204 人，依性別區分，男性兒童

有 188 人（占 92.16％），女性兒童有 16 人（占 7.84％）。如就近 10
年之性別比例變化觀察，女性保護事件兒童人數占各年總人數之比

例，自 87 年以後迭有增減，惟均維持在 10％以上，94 年所占比例

為近 10 年來最高(16.25％)，96 年則首次跌破一成，犯罪人數為近

10 年最低。而男性保護事件兒童人數占各年總人數比例亦是迭有增

減，96 年較 95 年減少 27 人，惟所占比例為近 10 年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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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來發展趨勢 

一、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情勢持續穩定減緩（表 1） 

整體少年兒童犯罪總人數近 10 年來有逐年減少的趨勢，96 年犯

罪人數更為 10 年來之新低，鑑於「除刑不除罪」之毒品政策及少年

事件處理法「宜教不宜罰」立法精神與避免「標籤效應」，而採用之

轉向制度，再配合近年來少年兒童人口持續減少，將來少年兒童犯

罪人數應仍不會出現大幅揚昇的情形，然而在整體社會風氣開放及

色情暴力資訊流通泛濫下，仍應注意如傷害罪、妨害性自主罪等個

別犯罪類型之發展趨勢。 

二、少年兒童犯罪類型趨於暴力化與多樣化（表 3） 

就趨勢而言，各類少年兒童犯罪類型中，竊盜罪所占比例仍然

最高，但呈逐年減少的趨勢，相對的，傷害罪及妨害性自主罪之人

數及所占比例則明顯增加，顯示少年兒童犯罪漸趨暴力化。而主要

犯罪類型以外之「其他」犯罪類型（如侵占罪、毀損罪、賭博罪、

誣告罪、違反電信法等），所占比例亦高，顯示少年兒童犯罪趨勢走

向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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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竊盜罪人數仍居首位，惟所占比例呈減少趨勢（表 3，表 22） 

由於少年兒童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心理慾望的滿足較不能延

後，對於自身之行為控制力亦較缺乏，因此「竊盜」最易成為少年

兒童偏差行為的起始，或犯罪的「入手」，長久以來，竊盜罪一直為

少年兒童犯罪人數最多的犯罪類型，預測未來，少年兒童犯罪中，

竊盜犯人數居首位的現象，仍將持續。惟近年來社會型態快速轉變，

觀察近 10 年來少年兒童犯罪仍呈暴力化與複雜化之傾向，因此單純

觸犯竊盜罪之人數所占比例應仍將呈現逐漸減少之趨勢。 

四、毒品犯罪人數持續穩定（表 3，表 21，表 22） 

少年兒童觸犯毒品犯罪之人數，在各項反毒措施之積極推動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公布實施，提供初次施用毒品者一次勒戒

自新的機會後，一度呈現減少趨勢；惟在毒品種類不斷翻新，新興

毒品不斷出現，滲入校園、PUB 及舞廳，播散至各種娛樂場所。而

因毒品具有成癮性、耐受性，隨著施用劑量增加，所需費用提高，

少年兒童吸毒者往往因缺乏經濟來源，因此衍生出許多其他犯罪問

題，如竊盜、搶奪、強盜，甚或擄人勒贖、殺人，嚴重影響社會治

安。而青少年濫用三、四級毒品，鑑於毒品門檻理論，極可能導致

往後施用一、二級毒品，因此如何防制青少年毒品濫用問題仍屬重

要焦點議題。 

五、妨害性自主罪人數仍繼續成長（表 3，表 21，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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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罪自 88 年修法公布實施以後，犯罪人數逐年增加，

96 年亦達最高點。鑑於社會自主權意識之抬頭，性觀念開放，更由

於色情資訊泛濫，致使少年兒童易暴露於色情危害之中，而犯罪人

數逐年增加。在整體少年兒童犯罪全面穩定緩降趨勢中，妨害性自

主犯罪人數明顯的增加，則值得觀察警惕。而相關兩性平等教育的

落實，以及及早鑑別性犯罪高危險群少年兒童的工作，更需要積極

著手實施。 

六、女性少年兒童犯罪仍將維持一定的比例（表 4，表 23，表 27） 

近 10 年來女性少年兒童犯罪比例，約於 10.41％至 19.15％，91
年犯罪人數及比例最高(2,647 人，占 19.15％)，隨後犯罪人數逐年降

低。96 年犯罪人數雖近 10 年來最低，惟所占比例仍較 87 年明顯增

加，尤其近年來女性少年兒童犯罪人數雖隨著整體少年兒童犯罪人

數的下降而減少，但下降幅度卻未如男性或整體少年兒童犯罪人數

明顯。由於社會風氣開放與多元，女性參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增加，

預測未來女性少年兒童犯罪仍將占有一定之比例，應密切觀察。 

七、犯罪少年年齡朝高年齡層增加（表 5、表 24） 

不同於 88 年之前犯罪少年年齡層分布較為平均， 13 歲以上 18
歲未滿的五個年齡層所占比例均為 10％以上，89 年起犯罪少年年齡

限縮集中於 14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四組年齡層，且 17 歲以上 18 歲

未滿之年齡層明顯成長，自 89 年起持續成為比例最高的犯罪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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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由於配合少年事件處理法「以教育代替處罰、以輔導代替管訓」

的精神、社區處遇制度的引用及刑事政策儘量不使少年兒童太早接

觸司法程序的理念，因此將來少年兒童犯罪的各年齡層所占比例的

趨勢仍將朝較高年齡層集中。 

八、中途輟學學生犯罪人數穩定趨緩（表 8、表 9、表 10） 

自 87 年教育部訂頒「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方案」，成

立跨部會專案督導小組，建構中輟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網絡以來，

已有效降低中輟學生犯罪機會，依據資料顯示，犯罪中輟學生人數

占非在學少年犯罪人數比例，已自 87 年半數左右逐年減少，至 96
年已降為 21.83％，足見跨部會推動「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

方案」已有具體成效。惟中輟學生犯罪問題仍有賴於持續加強推動

中輟學生之復學及輔導工作。 

九、兒童犯罪持續呈現緩和趨勢（表 27） 

兒童犯罪人數已連續逐年下降，雖 94、95 年人數略有增加，惟

96 年已有所降低，相信在政府社會逐漸重視兒童福利、幼教保育措

施及加強弱勢家庭子女的扶助政策下，預測未來兒童犯罪仍應將呈

現緩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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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跨部會犯罪防制對策 

少年兒童犯罪問題往往隨著整體社會生活環境的發展，家庭結

構的轉變以及個人價值觀的變化而有不同的形貌，而少年兒童是國

家未來的主人翁，為避免「今日的少年犯，成為明日的成年罪犯」

之犯罪預防的窘境。有關少年兒童犯罪之防制亟需橫跨司法、教育、

社政、警政、新聞、青年輔導、勞工以及法務等相關部門，並結合

社會整體資源共同推動。故政府極為重視少年兒童犯罪問題，相關

委員會及推動之跨部會綜合方案包括以下各項： 

一、行政院社會福利委員會青少年事務促進專案小組 

行政院鑒於青少年犯罪有呈暴力化及惡質化的趨勢，為於短期

內達到立竿見影的效果，九十一年成立跨部會之「行政院青少年事

務促進委員會」，由行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邀集各相關部會首長及

包括律師、教育、體育、社會福利、社會工作等專長教授及民間兒

童福利扶助、婦幼保護、犯罪預防、休閒及文藝等之團體代表擔任

委員，定期開會研商青少年事務政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諮詢事項，

以供各相關機關決策參考。96 年並將該會整合至行政院社會福利推

動委員會下，設置「青少年事務促進專案小組」，以期強化該委員會

政策性、整體性及有效性功能。本會各項跨部會青少年事務相關政

策，大要如下： 
(一)持續規劃及推動各項青少年政策推動方案。 



 — 24 —

(二)針對「青少年政策白皮書」，提出行動計畫，研擬「列管及滾

動修正規劃」。 
(三)研擬修正「兒童及少年福利法」。 
(四)整合部會，推動寒、暑假青少年休閒育樂活動。 
(五)商訂中輟生教育問題對策。 
(六)研擬有效取締不良場所對策。 

二、預防少年兒童犯罪方案 

有鑑於少年兒童犯罪問題日益重要，行政院於 68 年訂頒本方

案，作為政府推動少年犯罪防制工作的總體工作方針。實施迄今，

已修正多次，最近修正係於 96 年 6 月 22 日奉行政院核定修正完成。

本方案以「一般預防」、「特別預防」及「再犯預防」等 3 級預防策

略擬定各項具體措施與工作項目，並以「降低少年及兒童之犯罪人

數」為量化的具體目標，在質的提昇方面，以拒絕犯罪、避免犯罪

及不再犯罪為質化的具體目標，秉持「整體性」、「前瞻性」、「個別

化」、「社區化」及「專案專業」規劃原則，由中央與地方機關共同

結合社會資源，全方位推動各項具體措施，每年由法務部、內政部

及教育部輪流召開檢討會議檢討執行績效。本方案計有九項主要措

施，94 項工作項目，分由各部會及縣市政府推動執行，法務部主要

辦理措施如下： 
(一)加強偵辦不良幫派入侵校園等情事及違反兒童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等案件，落實執行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及菸害防治法等規

定，以維護校園安全及營造優質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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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少年兒童犯罪防制研究；淨化媒體資訊，避免少年及兒童

遭受汙染及傷害。 
(三)推動相關學習領域教育課程，整合教育資源，推動各項預防犯 

罪工作。並針對高風險少年強化轉介與輔導。 
(四)提供防範被害知能教育，建立迅速通報系統針對特殊境遇少年

兒童提供緊急救援、庇護安置及相關保護扶助措施。 
(五)加強收容少年之規劃教育及落實親職教育工作，整合輔導資

源，強化犯罪矯正措施。 
(六)加強矯正、觀護及保護之連結，並與社教、醫療及就業輔導等

單位聯繫合作，建構完整之保護輔導網絡。 
(七)落實推動安置收容、就學復學及就業輔導業務，以達到預防再

犯之目標。 

三、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為確保暑假期間青少年安全活動空間，維護其身心健全發展，

行政院青少年事務促進委員會自 92 年度起推動跨部會執行之「暑期

保護青少年─青春方案」，從積極面規劃各項體能、休閒及知識學習

活動，消極面預防少年偏差行為及被害，結合中央與地方力量共同

營造「熱力青春」的優質環境，以全面保護青少年安全。本方案計

有 3 項實施項目，13 項具體措施，由地方政府為主要執行單位，並

由各相關部會督導所屬地方政府相關單位落實執行。中央各部會組

成「中央聯合督導小組」，定期召開檢討與策進會議，實地抽查地方

政府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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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自 93 年起於暑假期間配合「青春專案」之推動，均制定

「法務部推展兒童少年暑期犯罪預防活動實施計畫」函請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強化少年兒童保護措施及犯罪預防宣導，主要辦理具體

措施如下： 
1、加強查緝偵查：  

落實查察、取締犯罪場所，防制少年兒童犯罪及被害案件。從

嚴、從速偵辦兒童少年被害之案件，減低傷害。針對重大犯罪案件

及被害預防等，主動宣導，提高大眾被害危機認知及預防。 
2、應用網路活動推動少年犯罪預防及預防被害： 

設計建置暑期網路犯罪主題網站，擴大網路犯罪手法暨網路犯

罪被害宣導。編印平面文宣，加強相關犯罪預防。結合各地方政府、

學校、警政機關網站製作各類預防偏差及被害宣導或諮詢服務資料。  
3、結合社會資源全面推廣：  

結合各教育機關及民間資源擴大舉辦少年兒童法律常識宣導活

動或社區家長法律常識推廣。與大學法律系社團合作，舉辦暑期夏

令營，以使學習相長。針對少年流行產業(如電玩、體育用品、球賽、

娛樂等)舉辦各項活動，主動參與，以置入行銷推廣兒童少年犯罪及

被害預防。擴大辦理暑期成長營，引導邊緣少年兒童參與服務學習。 
規劃製作暑期少年犯罪專題報導，說明預防犯罪及被害具體作為。 

四、青少年政策推動方案 

青少年是社會最珍貴的資產，為國家未來競爭力之所在，有健

全的青少年才會有健全的明日社會。因應 21 世紀台灣青少年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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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需求多元化，並參考國際發展趨勢及思維，以「青少年主流化—

政策主體化」為政策發展主軸，行政院於 92 年 10 月 17 日院臺教字

第 0920043251 號函定頒跨部會推動執行之「青少年政策推動方案」，

以跨部會、整體性方式，展現政府各部會共同推動青少年事務的主

要方向及總體架構，本方案計有 11 項實施原則，52 項具體措施。法

務部主要辦理具體措施如下： 
(一)因應環境變化，檢討、增（修）訂青少年相關政策及法令。 
(二)規劃及防制青少年犯罪、偏差行為問題預防對策。 

五、內政部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少年兒童屬於被照顧的社會弱勢，預防少年兒童犯罪，必須保

障兒童身心有健全發展的環境與條件，避免兒童被利用為犯罪的工

具或成為將來的犯罪人，由內政部主導成立跨部會的兒童及少年福

利促進委員會，除每 3 個月定期召開指導委員會議，就各部會辦理

少年兒童相關工作所遭遇的問題或困難，進行跨部會的協調整合。

法務部配合執行之具體措施如次： 
(一)成立「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執行小組」，積極偵辦違反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犯罪案件。 
(二)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均配置「偵訊輔導娃娃」，並完成「單面鏡」

(指認牆)之設置，協助受到性侵害之少年兒童陳述被害事實。 
(三)訂定「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避免性侵

害犯罪被害兒童於司法程序中因一再重複陳述案情，而產生心

理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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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行「法務部加強婦幼司法保護方案」，落實對婦幼被害人的

保護與協助。 
(五)辦理專業訓練，加強專案檢察官對少年兒童被害保護理論與實

務之瞭解及技巧。 
(六)結合社會資源開辦兒童學苑，收容行為偏差之兒童，重建其正

確的是非、價值觀念及對人生的態度。 

(七)本部所屬各矯正機關針對收容人相關子女照顧需求進行調查，

提供各地方政府社會局，俾利提供關懷與服務。 

六、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綱領＞：行動計畫 

青少年政策白皮書＜綱領＞業於 93 年 12 月 31 日行政院青少年

事務促進委員會第 5 次會議討論通過，為將白皮書中之理念落實於

政府施政，94 年 6 月 30 日行政院青少年事務促進委員會第 6 次會議

決議由青輔會彙整行政院相關部會計畫為「青少年政策白皮書＜綱

領＞：行動計畫」。計畫依據青少年政策分為發展、參與、健康及保

護四大主軸，分別由教育部、青輔會、衛生署及內政部擔任各主軸

之主責機關，除設定年度重點議題及重點工作計畫外，每年針對行

動計畫滾動修正。本部係參與保護主軸之討論、規劃、推動及執行

事項。 
95 年 6 月 27 日行政院青少年事務促進委員會第 8 次會議決議將

各部會填報之「青少年政策白皮書＜綱領＞：行動計畫(草案)」分類

為三大類：(一)第一類青少年事務直接計畫、(二)第二類涵蓋各年齡

層，青少年為其中之一者之計畫及(三)非特別針對青少年規劃，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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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青少年產生影響的第三類計畫，總計 261 項計畫。其中依「十二

項重點議題」決議，及「施政重點」與「政策前瞻性」兩大原則，

將第一類青少年事務直接計畫分為(A)十二項重點議題計畫、(B)前瞻

計畫及(C)一般計畫。由行政院社會福利委員會青少年事務促進專案

小組負責列管(A)十二項重點議題計畫與(B)前瞻計畫，共計 82 項計

畫，其餘計畫由各部會自行列管。其各相關部會應配合以下事項： 
(一)青少年政策白皮書與現行政策有落差改進的項目，應列為施政優

先項目加強辦理。 
(二)邀請行政院社會福利委員會青少年事務促進專案小組委員、民間

團體代表協助推動各部會青少年政策白皮書網領行動計畫。 
(三)適時呈現青少年政策白皮書重點項目之執行成果，定期進行滾動

修正，建立各部會與青少年及民間團體對話平台。 

針對上述事項，本部主管執行事項，重要議題如次： 
(一)十二項重點議題計畫： 

1、「高關懷少年鑑定、安置、輔導網絡資源系統整合」：總動員

式參與預防犯罪-辦理預防少年兒童犯罪方案；推展少年兒童

暑期活動預防犯罪實施計劃。 
2、「強化青少年被害預防及保護」：辦理全國青少年被害調查。 

(二)前瞻計畫： 
研議充權青少年，對其從事「大人」行為除罪化，並降低青

少年法律年齡，以使提前長大的少年為自己的行為負起名實相符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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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輔導諮詢小組 

為有效協助中途輟學學生復學，降低犯罪機會，由教育部於 87
年訂頒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方案，成立專案督導小組，整

合政府及民間資源，建構中輟學生通報及復學輔導網絡，另為安置

從事性交易之少年兒童完成國民義務教育，培養其適性發展，教育

部於 90 年 6 月訂頒「中途學校跨部會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結合

各相關部會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籌設專收不幸少女之中途學校，

並組成指導委員會。而為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教育部於 94 年 5 月 3
日整併前開督導小組及委員會為「學生輔導諮詢小組」，負責規劃執

行學生輔導工作，以建構和諧、關懷、多元、開放及支持之校園情

境，發展便利、親近之資源網路，營造平等與尊重、友善與互助、

安全與溫馨之學習環境，小組由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

相關機關代表組成，每年定期召開 2 次會議，研商以下議題： 
(一)加強推動並健全學生輔導新體制，強化學校輔導專業人力，持

續推動學生輔導計畫，結合學校及社區資源，建立輔導資源網

絡。 
(二)落實推動中輟學生預防性措施，強化組織機制運作及制度規

劃，落實通報、追蹤、輔導措施，並檢討復學、安置措施。 
(三)中途學校政策研擬及籌設規劃（含教育、課程、師資、輔導、

安置），有關資源整合、協調，並適時辦理督導與評鑑。  


